附表三
	序號
	項   目
	備    註

	一
	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申請書。(如附表三之附件一)
	須由申請人用印。

	二
	許可要件審查階段核定之建築計畫
(正本至少一份，其餘影本，無則免付)。
	一、倘案件曾辦理變更，應提供最新版本之建築計畫。
二、檢送數量依許可要件審查通知函指定份數為準，應至少一份為正本，並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(或受委託人)用印，其餘影本應於每一頁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	申請捐贈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項目者（捐贈土地）應檢附下列文件

	三
	送出基地土地登記謄本(正本)。
	須為最新版本。

	四
	土地移轉契約書(影本)。
	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(或受委託人) 用印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	五
	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書(影本)。
	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(或受委託人) 用印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	六
	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(影本)。
	ㄧ、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(或受委託人) 用    印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二、法人免檢附。

	申請捐贈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項目者（折繳代金）應檢附下列文件

	七
	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折繳代金繳款證明書。(如附表三之附件二)
	一、繳費證明應標示：「本款項係○○○（申請人）申請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等○○筆接受基地土地容積移轉案件之容移代金估價費用」。
二、影本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
